
皇帝专用，史的功能是史官。就是说，当权的统治者和任何人进行交谈，都要有一个人给

他做记录，所以后人评价说言出法随，其实这里面有一套制度，并不是我们庸俗地理解的

皇上说什么就是什么。御史这个称谓随着以后的发展，有两个比较大的变化：

第一个是在唐宋时期，朝中增设了一个机构叫谏院，制度设计上是为了谏诤皇帝的非

违。自唐宋以降，国人已经很清楚君权是一个抽象的机关，不是指皇帝个人。强调这一点

是为了说明，虽然明清时期皇权极端强化，但是谏诤的传统观念并没有变，也正因为这样

一种儒家正统“从道不从君”的观念，使得御史成为士大夫里面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就是

后来所谓的清流。这个清流不能说它没功能，但是在皇帝看来，清流由于它清，已经不能

完全配合皇权，不能按照皇帝的意愿来有效操控监察制度。所以，明代皇帝才另外选择宫

中的内廷近臣，建立了宦官掌领的厂卫制度。如果从两千多年中国帝制时期监察制度的

负面效果来讲，有许多是今天特别值得检讨的，其中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皇权的强化和

监察体系的膨胀永远是正相对应的，没有例外。

第二个变化，随着监察体系自身的膨胀，监察系统本身的效率却越来越不彰显。有种

观念以为把所有带有监察性的权力合并在一起由一个统一的机构掌管，这个机构就一定

是强有力的。这已被中国传统帝制时期的历史证明并不尽然。非但不如此，随着皇权的

不断膨胀，反而会派生出像明代厂卫这样的恶例。所以，直至明末王朝将倾，才下令尽毁

锦衣卫刑具，不再允许这个制度存在。此外，清代继承了两宋以来中央与地方职能部门相

互监督的体制（宋代地方有所谓“帅、漕、仓、宪”与“州通判”监督之制），彼此负有相互监

督职责。论及今天宪法理论中的权力制约问题，只要历史上有国家权力制度存在就会有

权力制约的制度设计，在中国两千多年帝制中并不缺少权力制约的理论与实践，只不过表

现形式不同。从中国传统帝制自身的历史维度观察，强大的中枢权力再配以庞大的监察

权力系统，未必是我们主观追求的理想化的制度结构。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监察理论

吴建雄（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党中央深刻总结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经验教训、准确研

判当代中国反腐败斗争发展规律而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的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监察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要建立的监察制度，与其

它国家的监察制度，在内涵和外延上均有很大不同，其监察的性质、主体、对象、范围、职能

和运行方式等，在当今世界可谓独树一帜。作为一项全新的人民主权国家的政治制度改

革，离不开理论建设的支撑和保障，这是任何一项新生事物的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监察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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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监察理论建设的现状与价值

理论建设必须通过学术研究来进行，理论价值要在实践中充分体现。监察体制改革

意义上的监察理论研究，以十八届六中全会为界，前后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据不完全统计，与监察体制改革直接关联的研究成果约百余篇，主要有

四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现行反腐败体制存在的弊端已经影响了反腐败斗争

的深入发展，应该将分散的反腐机构整合起来，组建“国家反腐败委员会”和“新的中央反

贪总局”、“直接隶属于人大的反腐败监督机构”。第二种观点认为，现行国家反腐败机构

体制无需进行进一步改革，只要健全完善了党的反腐败体制，无需在国家层面建立集中统

一的反腐监督机构。第三种观点认为，组建反腐监察机构，不应将检察机关反贪机构与政

府监察机构合并，而应以政府监察机构为基础，将审计和检察预防机构合并进来。第四种

观点认为，应该整合政府监察、检察侦查等反腐资源，健全国家监察体制架构，并通过制定

国家监察法来实现。这些观点虽然不尽一致，但都体现了积极的理论创新态度和社会科

学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在第二阶段，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从政治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刑诉法学等学科理论出

发，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合理性、正当性进行了学理阐释，对监察体制改革的法理依据

和立法完善提出了许多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思想观点。但从总体上说，国家监察理论

研究处于滞后状况，与此项改革的实践要求不相适应。

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监察理论，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

的结合上，回答国家监察体制这一重大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重大问题，其

现实意义在于，不仅是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的理论构建，而且是整合

国家反腐败资源力量，建设高效权威的反腐败执法机构的法理支撑，同时，对总结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经验，推进宪法及相关法律的修改、国家监察法的制定等，都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二　我国监察理论建设的基本思路

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践要求出发，我国监察理论建设主要有七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国家监察制度构建的时代背景。二是国家监察制度构建的基本内涵。三是国家监察

制度构建的理论逻辑。四是国家监察制度构建的实践基础。五是国家监察制度构建的文

化渊源。六是国家监察制度构建的域外借鉴。七是国家监察制度构建的法律完善。

根据上述内容，我国监察理论建设要从时代背景入手，论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整

合国家监督资源，实现制度效益最大化的客观需要，是国内外权力监督制约制度建设经验

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党的执政

基础、维护国家政权安全、保障人民赋予的权力永远为人民谋利益、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从基本内涵入手，论证监察委员会作为反腐败专门机构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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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执法机关的职能定位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论证人民代表大会之下监察委员会与“一府

两院”并列的宪法定位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论证国家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反腐败监督体系

中的功能定位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论证监察委员会监督、调查、处置三项监督执法权及其

所派生的若干具体权能的配置与运行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论证监察委员会与纪检委合署

办公的制度安排、程序规范，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双责设计，执纪与执法的有机结合的合

理性和必要性；论证监察委员会自身监督与程序制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理论逻辑入

手，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主权学说、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习近平反腐败战略思

想所蕴含的腐败治理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阐明监察体制改革符合我国权力监督的内在逻

辑，体现党对权力运行的全方位监督，体现用权者必受监督的基本法则，体现人民监督权

力的本质特征，体现中国特色监督制度的传承和发展。从实践基础入手，揭示党内监督与

国家监察的关联性和互补性，揭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背后腐败深层次问题和反腐败

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阐明反腐败行政监察和检察侦查执法力量对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提供的深厚的组织基础和实践基础。从文化渊源入手，阐明中华传统的中

央集权文化、监督百官的监察御史文化、官民分野的法律治理文化、重典惩贪的刑事司法

文化精髓，证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从域外借鉴入手，分析研究

２０世纪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各国建立专门的反腐机构，排除反腐败干扰，力求清政
立国的经验和教训，考量现代法治国家反腐败机构模式、法律模式、运行模式并进行样本

分析和比较研究，提炼可资借鉴的法治文化精髓。从法律完善入手，总结北京、浙江、山西

改革探索的实践经验，开展对监察委员会的组织架构、法律地位、职权配置、机构设置、职

能运行、自身监督等方面的立法研究，着眼于《国家监察法》的制订，提供构建实体与程序

一体、刑事手段与非刑事手段结合的反腐败专门法律的立法建议和法理论证，在此基础

上，开展修订《宪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的立法研究，在《宪

法》中明确国家监察机构的法律地位。

三　加快形成监察理论建设初步成果

加快形成监察理论建设初步成果，应以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决策部

署为依据，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以探求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的理论逻辑和法理依据为基础，以现行监察模式存在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

策性问题研究为导向，以科学设置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机构、职能机构和监察职权研究为

重点，以建立健全国家监察权运行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与相关执法司法部门工作衔接机

制和外部监督机制研究为内容，以构建机构设置科学、人员配备合理、装备手段先进、具有

强大战斗力、威慑力和公信力的反腐败国家权威机构为研究目标，为推进党内执纪与国家

执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格局的形成贡献智慧。

监察理论建设的初步成果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提出建立高效、权威反腐败国家监察

机构的资政论文。以高效性为前提，充分论证及时查办腐败案件，做到办案质量高、执法

效果好，追求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以权威性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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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论证反腐败机构必须得到最高政治领导层的推动，必须突出党的领导权威、国家法律

的权威。这是监察委员会充分履行法定职责的重要保障。二是提出制订《国家监察法》

等立法建议。要对组织机构、职能性质、党法关系、权力属性、职权配置、机构设置、职能运行

等进行科学的设计和论证；构建实体与程序一体、刑事手段与非刑事手段结合的反腐败专

门法律规范；提出《宪法》《刑事诉讼法》《检察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的修改建议和法理

论证，上报中央相关决策机构参考。三是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理论学科框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有关问题的思考

姚文胜（深圳市纪委宣传部部长）

开展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是对中国特色反腐败体制的重大创新，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

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必将闯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工作的全新路子。在十八届中央

纪委七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加强统筹协调，

做好政策把握和工作衔接。在本次改革中，“积极稳妥”是始终应当把握的重要尺度和追

求的重要目标。

一　如何力保改革的科学性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建立起与西方

“三权分立”监督体制有着本质区别的国家监察体制，充分体现了“四个自信”。

第一，改革应有机承接我国多年来持续不断的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成果。目前我国担

负反腐倡廉职能的机构既包含党的监督机构纪委、政府系统的行政监察机构、隶属检察院

的反贪部门，还包括审计部门等，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反腐倡廉专门构架。这种架构存在

较大缺陷，比如核心法律机构阙如，又如廉政监督对象存在 “虚监”和“漏监”情况，再如

不少工作政出多门、多方重复劳动等。因此，随着我国反腐倡廉的深入，以恰当方式协调

好纪检、监察、反贪等多家机构的关系，克服现有缺陷，构建一个新的廉政专责机构，极为

迫切。１９９３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自上而下实行合署办公，这是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开
始。同年底，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监察部建立三方联席例会制度，地方各级也建立

这一制度，拉开纪检、检察、监察等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高度合作的序幕。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

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因此，改革应当把握好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

系，切实提高改革的科学性。本次监察体制改革既是对历史的继承，也是对中央之前一系

列改革的总结和推进，致力于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通过改革建立集中

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取得“１＋Ｎ＞Ｎ”的效果，是我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走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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